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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财税改革的

相关表述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

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

全面实施绩效管理。深化税收制度改

革，健全地方税体系。”这一段话不长，

也比较原则。笔者认为，准确理解这一

段话需要对十九大报告进行总体、全

面、深入地领会，需要延续十八大以来

形成的财税改革总体方案以及改革的进

展情况。

在十九大报告中，出现了很多新的

理论、新的论断、新的观点，对今后财

税改革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特

别重视。一是报告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

化，是十九大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闪亮

之处。这一表述的重点在于后半部分，

即“不平衡不充分”。解决“不充分”主

要应依靠市场，而要解决“不平衡”则

主要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不平衡”包含

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如区域不平衡、城

乡不平衡、行业不平衡等。同样地，那

些让市场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和条件的

“不平衡”，并不需要政府施加影响，只

有那些涉及到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素自

由流动的不平衡，或者是作为市场经济

自发运行结果的差异过大的不平衡，才

是政府需要着力加以解决的方面，具体

表现为“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

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

入分配差距”。因此，基本公共服务不平

衡将是未来一个时期最重要、最急迫需

要抓紧解决的不平衡。这对我国转移支

付制度将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影响。

二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

行政共同推进”。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坚

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这会显著促

进我国税收法定的步伐与进程，2020 年

有望完成全面税收法定工作。三是“增

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

是在党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及，既是在准

确把握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新动能逐渐

形成的趋势上所做出的前瞻性判断，也

预示着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索与动

能区。财税部门以前对我国消费趋势的

演变与影响关注不多，既有现有财税政

策与制度安排也缺乏这方面内容，今后

应当作为调整、重组财政政策和制度的

重要方向性指引。

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成为第一重点。

从十九大报告的关于财税改革内容的排

序上可以看出，在十八大以来我国财税

改革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之上，十九大之

后的财税改革将开始下半程。此前居于

最后（并非不重要，而是太难）的中央

与地方财政体制已上升为第一排序。至

于改革的具体内容，报告用了 12 个字

表述，即“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

衡”，其中“权责清晰”是前提，“财力协

调”是保障，“区域均衡”是方向。前 8 个

字与此前“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基

本一致，只不过表述上略有变化。可以

看出，在十八届三中会全之后所形成的

关于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

向仍然将会被坚持并深入推进下去，事

权划分仍然是这一改革的“牛鼻子”与

“硬骨头”，这方面十八大以来已有了明

确的时间表与路线图，今后应当本着成

熟一个、出台一个的原则，逐步落实到

位。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区域均衡”这一

条。如果将其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表

述结合起来看，其政策指向是十分清楚

的。即在中央地方财政体制的设计与安

排上，仍然要坚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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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导向来改革转移支付制度，而且在

力度和进度上可能会明显提升。这会逻

辑地引出转移支付制度的结构性变化，

如进一步提高一般转移支付的比例、将

一些有助于协调区域平衡的因素更多地

放入测算核定公式之中等，转移支付制

度在整个财政体制中的作用和地位将进

一步增加。

预算制度改革进入后半端。关于预

算制度改革，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立

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

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这句

话中前面的“全面、规范、透明”与十八

大报告中的表述相去不远，需要更加关

注的是后面几个词。一是标准科学，关

于预算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因为

不仅涉及预算具体执行的流畅与否，更

涉及到预算执行中的纪律性与严肃性

等问题。一般地，预算标准大致分为两

类，一类是基本支出标准（如人员支出

标准、公用经费支出标准等），另一类

是项目支出标准，其中重难点是项目标

准问题。由于单位性质不同、项目属性

迥异，很难形成相对统一的标准。现在

报告中正式提到这一点，说明有关方面

对此已有了相对周全的考虑。比较而

言，“全面绩效”“约束有力”标志着自

1998 年以来的我国预算改革正在从前

半端转向后半端，体现了我国预算管理

正在向深处进发，现代预算制度正在路

上。所谓“全面绩效”，即近年来特别重

视和强调的财政资金“花钱必问效、无

效必问责”的绩效预算工程。所谓“约

束有力”，则预示着要在财政报告、财

政审计、财政问责等方面有实质性的行

动。换言之，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

国预算的主要特征仍然不会变，一直要

到各方面对财政的钱“不能乱花、不敢

乱花、不想乱花”，财政守法意识全方

位形成，才有可能真正、全面转向管理

型预算、计划性预算。

税收进入下半场。关于税收制度，

十九大报告中的表述是“深化税收制度

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重点在后半

句，即地方税建设将是今后一个主要

工作。结合十八大以来的改革进展看，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所确立的“六税一

法”改革，现在已走入后半程。简言之，

以今年 10 月底国务院废止营业税条例

为标志，营改增改革已告一段落，下面

将转向增值税立法，力争形成规范、简

明、公平的现代增值税制度。有必要指

出，当前我国已是增值税第一大国，面

对全球税收流动、税基转移加快的新情

况，增值税有可能替代企业所得税成为

各国未来的重点税种。这方面如何贡献

出一个中国方案，是一个十分前沿的课

题。资源税已于 2017 年改革到位，今

年的重点应当是水资源税的推广。环保

税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以上

三个是税改已经完成的方面。至于消费

税、个税、房地产税，则可望成为税改

下半场的重点。关于消费税，可以说是

剩下的三税中改起来最容易的税种，在

实施改革中需要注意其定位应当是增

值税的辅助税种，同时要结合我国服务

业大发展的情况，将一些高端服务项目

纳入征税范围。关于个税，2017 年“两

会”时财政部长肖捷已清楚地勾勒出了

其改革的主要内容，如无意外，明年应

当会有方案出台。这与“履行好政府再

分配调节职能”的要求是内在契合的。

需要指出的是，现有个税改革方案主要

是以减轻中低收入人群的负担为主，但

如何适当增强高收入人群的税负水平

同样应当是个税改革的重要方面，目前

对此讨论不足。关于房地产税，可能会

有实施思路方面的调整。我国房地产市

场多年积累的大量问题与矛盾，解决起

来非一日之功，更非开征房地产税就可

以在一夜之间解决全部问题。随着各方

面对于房地产市场理解的加深和相关

调控手段的娴熟使用，很可能转向暂

时不依靠房地产税来稳定市场和恢复

市场，而主要依靠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增加土地供应等所谓“供给侧”的改革

来改变预期、稳定房价。与此同时，有

关房地产税的立法工作也应当加快推

进，以为这一长期悬置的问题提供法律    

基础。

完善地方税体系需要新的思路。这

一新的思路就是要从“地方税体系”转

向更加综合、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地

方收入体系”。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

一个完善的地方收入体系应当由四部

分组成，一是中央给付，包括税收分享

与税收返还，更重要的是不限制用途的

一般转移支付。这当中涉及到增值税的

分享比例问题，鉴于增值税税基的可流

动性以及我国经济正转向服务和消费

驱动的大背景，笔者认为，由中央与地

方分享该税，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

阶段而言，已不是科学理性的选择，相

反应当在适当的时候明确增值税的中

央税属性，并逐渐调低地方分享比例，

转而通过规范的、法治性较强的一般转

移支付来填补缺口。二是地方税，营改

增之后，房地产税是理论上的地方主力

税种，但囿于当前现实情况，恐难近期

出台。更现实的考虑是，将消费税改为

中央地方分享税，一方面增加地方政府

收入，另一方面适应我国未来消费经济

的强劲发展势头，通过调整激励机制，

主动将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从投资驱

动转向消费驱动，调整到积极推动、建

设与消费发挥作为基础性作用相匹配

的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三是

少量的非税与政府性基金，这已经大幅

减少，未来只能作为补充。四是受到合

理规制的地方债与 PPP，今后地方政府

所需的正当建设资金应当一律采用发

行政府债券的方式，同时严格债务管

理，做到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积极完

善 PPP，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有序进入

政府公共支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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